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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动抵押合同
甲方（抵押权人）：             
乙方（抵押人）：               
为确保甲乙双方签订的    年         字第     号贷款合同（下称“贷款合同”）的旅行，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，就乙方以其企业财产为甲方提供抵押担保事宜签订本合同，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：

第一条 担保范围

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力为：甲方贷款向乙方发放的总金额人民币     

   （大写）元整的贷款，贷款年利率为       ，贷款期限自    年   

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
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上述债权以及违约金、赔偿金、事先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。

第二条 质押财产

乙方自愿以本单位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全部生产设备、原材料、半成品。成品抵押给甲方，为甲方在到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担保。

上述财产现有价值为人民币     （大写）元（小写：      元）。

第三条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10日内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抵押登记，甲方为此提供必要的协助。

第四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乙方继续占有、使用和为正常经营活动处分抵押财产。

第五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抵押财产确定，乙方不得再使用处分抵押财产：

1.乙方未能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，及时归还贷款及相关费用的；

2.乙方被撤销、宣告解散或被提起破产申请的；

3.抵押财产的价值减少至本合同法签订时价值的70%时；

4.乙方经营状况恶化或发生严重亏损的；

5.乙方放弃到期债权、无偿转让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、使抵押财产价值明显减少的；

6.乙方为逃避债务隐匿财产、转移财产的。

第六条 本合同第五条的情形发生后，甲乙双方应共同虽抵抗进行清算，编制财产清单、确定抵押财产价值，上述清算工作应在30天内完成。

第七条 甲乙双方根据本合同第    条的规定对抵押财产进行清算后，甲方有权依法处分抵押财产，并从所得款项中优先清偿本合同第一条所述债权。

第八条 本合同生效后，甲、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，除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。

第九条 乙方不得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抵押登记的，甲方有权提前收回贷款本息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
第十条 本合同生效后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，除非双方另行达成书面协议。但本合同的任何删节、修改、补充，应不免除或减少乙方在本合同中所承担的责任，不影响或侵犯甲方在本合同项下得权益。

第十一条 贷款合同如有修改、补充而影响本合同时，双方应协商修改、补充本合同，使其与贷款合同2.

第十二条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将争议提请     仲裁委员会并按照提起仲裁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裁决，仲裁裁决对双方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三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第十四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另一份办理抵押登记记用。

甲方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（或授权代表）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（或授权代表）：（签章）
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